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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 業務更新

本公告乃由香港華信金融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
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
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提供下列本集團有關服裝設計、製造及貿易的業務更新資料（「服裝業

務」）。為本集團主要業務之一的服裝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零

年上半年」）分別佔本集團的收入約92.6%及63.9%。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中期
報告所披露，自從COVID-19爆發以來，美國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而
美國市場是我們服裝業務的主要市場。本集團部分美國主要客戶減少了彼等的訂

單，因此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來自服裝業務的收入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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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COVID-19疫情造成商業及社會活動持續中斷及消費者消費意欲疲弱，美國整
體市場狀況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並未有改善。根據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十個月服裝業務的銷售以及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的已完成訂單

及手頭訂單，本公司預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來自服

裝業務的收入將大幅低於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該跌幅主要是由於上述美國不利的

經濟及市場環境，導致來自本集團大部分客戶的訂單放緩及訂單數量減少，其中包

括最大客戶，其於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佔本集團收入約52.1%。該服裝業務的客戶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根據美國破產法第11章向美國破產法庭提交自願申請救濟呈請
書，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十個月本集團向該客戶作出的銷售未達到本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向該客戶作出的銷售額的45%。

倘服裝業務或本集團其他業務有任何更新消息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及遵守上市

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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